附件1

“第十七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”
上海展团具体事项

一、参展费用
1、免展区特装费和展品运输费。
2、展位费700元/㎡（光地），实际收取参展商420元/㎡（6㎡起），不足部分由市科委统一补贴。
3、展板由承办单位统一设计制作，具体收费标准以参展需知为准。
3、 省际间差旅费和当地食宿、交通等费用由参展单位自理。

二、时间安排
2015年10月19日前，寄回《参展申请表》；
2015年10月23日前，上报项目信息、会刊资料信息、展板制作内容和参展人员信息（包括往返日程安排及机/车票预订要求等）；
2015年11月8日，展品集中托运；
2015年11月13日至15日，进场布展；
2015年11月16日至21日，展览展示；
2015年11月21日，撤展，办理回运。

三、有关参展的其他具体事项和细则，由承办单位上海科技会展有限公司另行通知。“高交会”的详情也可通过http://www.chtf.com网站查询了解。
四、联系方法
上海科技会展有限公司
地  址：钦州路100号2号楼3楼（200235）
联系人：陈杰  唐剑冬
电  话：54065158  54362867
手  机：13611889622、13651880465
传  真：54065150

上海新能源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促进中心
地  址：北京东路668号东楼5层A（200235）
联系人：朱育严  
电  话：61212618*1305  
手  机：13918598812  
传  真：61212616


